
附件1

鄠邑区预算内资金拨付申请表
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	申请单位

（盖章）
	
	承办人
	

	
	
	电  话
	

	事    由
	

	承办单位

负责人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日期:

	分管部门

副区长

意  见
	签名：        日期:

	分管财政

副区长

意  见
	签名：        日期:

	区长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日期:


备注：1.经费、采购类30万元（含）以上由分管部门副区长审定，区委部门由分管财政副区长审定；建设类项目100万元（含）以下由分管部门副区长审定；100万元—200万元（含）由分管部门副区长审核，分管财政副区长审定；200万元以上由分管部门副区长、分管财政副区长审核，区长审定。

2.事由必须包括项目名称、总投资、年度预算、已拨付金额、项目进度、本次申请金额等。
本表一式三联   第一联送区财政局留存   第二联区政府留存   第三联部门留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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